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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災害規模設定 

一、 工業管線災害之定義 

  依據本市「既有工業管線自治條例」第三條所定

義之工業管線，係指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已設置，非屬

公用事業或公共使用，而供工業使用之管線。而工業

管線災害即為工業管線因故發生洩漏、火災或爆炸等

事故致生災害。 

  工業管線內輸送物質為「工廠管理輔導法」所規

範之危險物品，含原物料、半成品或成品，輸送型態

分為液體、氣體及液態高壓氣體等；惟不包含「公用

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所規範之天然氣

與八大類油品，以及行政院環保署所列管之毒性化學

物質種類。 

  由於穿越第三地之地下工業管線可能行經人口密

集區或環境敏感區域，導致衍生公共安全與環境污染

之疑慮。為明確規範事業單位之權責，本計畫所稱之

「與地下工業管線相關之事業」，涵蓋地下工業管線輸

出端/接收端廠場及地下工業管線之產權所有人(事業)

及租用運作人(事業)。 

 

 



 

 

 

二、 工業管線之災害特性 

  地下工業管線係為供應國內石化相關事業之需要，

於輸送端至接收端的廠際間敷設地下管線進行物料運

輸，其輸送物質之危害具可燃易燃性、健康危害或易

肇致環境污染，輸送型態分為液體、氣體及液態高壓

氣體等，一旦發生洩漏事故，依物質危害特性主要有

火災、爆炸、健康危害或環境污染等。故其災害特性

涵蓋如下： 

(一) 輸出端至接收端間之地下工業管線穿越道路、人

口居住區或環境敏感區域等，其輸送物質如具易

燃性、健康危害或易肇致環境污染，一旦發生洩

漏事故，易致火災、爆炸、健康危害或環境污染。 

(二) 地下工業管線多以管束設置，管束中可能參雜天

然氣及石油管線，管線災害交互影響甚鉅，如果

其中任一管線發生洩漏，將直接波及整個管束，

導致災害範圍擴大，對於管束附近的公共設施

(醫院、車站、捷運、住宅等)與周邊民眾之危害

更加嚴重。 

(三) 施工不慎之外力破壞為管線結構破壞之重要危

險因子，自來水管、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電力、

電信(固網)、有線 電視、捷運、下水道或交通

建設等工程開挖前，如未先行和與地下工業管線

相關之事業聯繫、套繪、確認管線位置，若任意

挖掘將易引發嚴重意外事故，對管線周遭民眾生

命財產影響更為重大。 



 

 

 

(四) 由於都市地區人口集中，地下各類管線或結構物

與地下工業管線交互影響，造成地下工業管線穿

過箱涵、密閉環境或管線防腐蝕失效之區域，衍

生管線腐蝕加劇而洩漏，甚 而導致洩漏物質透

過地下箱涵或下水道擴散，肇致危害範圍擴大，

災害影響風險劇增。 

(五) 地下工業管線如未落實定期檢測與維護保養，輸

出端至接收端之操作及緊急應變人員未能即時

發現異常予以排除，將造成事故無法控制，肇致

災害影響擴大。 

(六) 地下工業管線內之輸送物質有變更，如未能落實

變更管理、安全評估與即時通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旦發生洩漏將導致相關應變策略誤判，甚至造

成救災搶救人員更大風險，肇致傷亡更加嚴重。 

 

 

三、 工業管線可能衍生之二次災害 

  工業管線運送物質，多為高壓、有毒且易揮發的

化學物質，故災害發生後，現場民眾與後續搶救人員，

容易因曝露在毒性物質環境致身體健康危害。倘若物

質具有爆炸、燃燒特性，則會對建築設施與民眾生命

財產造成危害，危險程度不輸毒化災害。所以處理工

業管線災害，應更小心謹慎，不可掉以輕心。



 

 

四、 工業管線輸送物品種類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毒理資料庫查詢) 

物質 

名稱 

常溫 

態樣 

沸點 

(液體) 
爆炸界限 

空氣比重 

(氣體) 

閃火點 

(液體) 
毒性 物質特性 

氫氣 

(H) 
氣體 － 4.0%-75% 0.15 倍 － 無 

常溫下即會起火燃燒，火

焰為淡藍色 

甲烷 

(CH4) 
氣體 － 4.4%-17% 0.65 倍 － 無 

即天然氣，本身無味，一

般家庭使用係加入臭氧乙

硫醇 

乙烷 

(C2H6) 
氣體 － 3.0%-12.5% 1.1 倍 － 無 

比空氣稍重洩漏後易滯

留，遇到火種會引爆並回

火 

丙烷 

(C3H8) 
氣體 － 2.1%-10.1% 1.5 倍 － 無 

液化石油氣成分之一，空

氣重量之 1.5 倍，本身無

味一般家庭使用係加入臭

氧乙硫醇。洩漏後易滯留

遇到火種會引爆並回火 



 

 

物質 

名稱 

常溫 

態樣 

沸點 

(液體) 
爆炸界限 

空氣比重 

(氣體) 

閃火點 

(液體) 
毒性 物質特性 

丁烷 

(C4H10) 
氣體 － 1.6%-8.4% 2 倍 － 無 

液化石油氣成分之一，約

空氣重量之 2 倍重，本身

無味，一般家庭使用係加

入臭氧乙硫醇。洩漏後易

滯留遇到火種會引爆並回

火 

乙烯 

(C2H4) 
氣體 － 2.7%-36% 約等重 － 

高濃度

時有麻

醉作用 

聚乙烯原料約與空氣等

重，遇到火種會引爆並回

火，爆炸界限範圍大，有

水果催熟作用 

丙烯 

(C3H6) 
氣體 － 2.0%-11.1% 1.4 倍 － 

中樞神

經抑制

劑 

聚丙烯原料空氣重量之

1.5 倍，遇到火種會引爆並

回火 



 

 

物質 

名稱 

常溫 

態樣 

沸點 

(液體) 
爆炸界限 

空氣比重 

(氣體) 

閃火點 

(液體) 
毒性 物質特性 

乙炔

(C2H2) 
氣體 － 2.5%-81% 0.9 倍 － 無 

係熱值最高的可燃性氣

體，用於工業焊接，有水

果催熟作用，碳化鈣加水

產生乙炴 

液氨 

(NH3) 

強烈

刺激

味氣

體 

－ 15.5%-25% 0.6 倍 － 

急毒性

一級：吸

入吞

食、及皮

膚眼睛

接觸 

易燃氣體，肥料廠、冷凍

廠常見，火場中壓力容器

可能受熱爆炸並釋放有毒

氣體，洩漏有氣爆危險。

有毒具腐蝕性吸入吞食致

命，皮膚、眼睛接觸造成

重大傷害 

甲苯 

(C7H8) 

有色

有香

味液

體 

香味 1.2%-7.1% － 4°C 

輕度中

樞神經

麻醉 

易燃性氣體毒性較苯輕

微，吸入高濃度甲苯，會

出現頭痛、噁心嘔吐、神

智模糊等症狀 



 

 

貳、 工業管線災害檢討與潛勢分析 

一、 工業管線相關法規與管理檢討 

(一) 為解決工業管線相關管理法令的缺失，規範丙烯

及丁二烯等 14 項物品管理權責，行政院於 103

年 8 月 20 日「石化產業及工業管線相關事宜」

會議作出決議，將廠區外之工業管線視為是工廠

設備的延伸。經濟部亦於 103年 9月 10日函釋，

廠區外工業管線安全管理作法與廠區內管理相

同，各檢查、稽查單位應確實督導，並納入各開

權管子法的修訂。 

 

1. 輸送公共危險物品、可燃性高壓氣體：依內政

部消防署訂定之「消防法」、「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及安全管理辦法」，

規範輸出端及輸入端管理相關消防安全設備

及設施。 

2. 輸送毒性化學物質：依環保署訂定之「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法」規範管制；另外，若洩漏化學

物質造成空氣污染，則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加以監督管制。 

3. 平日管線、設備之操作勞工安全衛生：依勞動

部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法」、「高壓氣體勞工

安全規則」，規範、管理以維護勞工安全。 

 



 

 

(二) 中央在工業管線管理的檢討： 

1. 短期修訂「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

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及「工廠危險物品申

報辦法」，並訂定「工業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中期則修訂「工廠管理輔導法」。 

2. 將廠區外工業管線視為工廠設備延伸，由經濟

部成立跨部會平臺整合勞動部、內政部、環保

署等資源，依各機關主管法令進行相關清查作

業及平時之檢查工作。 

3. 增修法規之架構，將朝向業者、地方及中央政

府三方分工進行。由業者負起自主管理及風險

管控，定期巡查及檢測維護；地方政府負責檢

查與監理；中央機關則負擔立法、督導等。 

(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在 103 年 9 月 3 日決議，

將丙烯與丁二烯列入勞動部「高壓氣體勞工安全

規則」與內政部消防署「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高

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加以管制；經

濟部並將丙烯、丁二烯等 14 項物品，納入「工廠

危險物品申報辦法」所列管的危險物品。對於所

清查出年代久遠、無法源基礎的工業管線，行政

院已提出工廠管理輔導法的相關修正，在立法院

尚未三讀通過前本府應就管線管理先行制定相關

規範。 

 

 



 

 

(四) 本市在 104 年 5 月 21 日，三讀通過「高雄市既有

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市內現有 89 條管

線所有者，也就是 13 家石化業總公司，總部須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南遷高雄。違者經濟發展局

得逕行停止其使用市內管線，並會同道路主管機

關禁止其使用道路線。自治條例立法目的是讓業

者重視且願意與本府合作，一起承擔本市工業管

線安全；本自治條例的重點有三項： 

1. 總公司設籍高雄市之業者才有權在高雄市設

置管線。 

2. 業者對於其所有之管線需繳納監理檢查費。 

3. 管線佈設採申請許可制，業者須提管理計畫並

作好自主管理，市府並將邀集專家學者，審查

業者所提送之計畫，以及查核業者是否落實其

管理計畫。 

自治條例賦予經濟發展局合理權力來管理本市管

線，即石化產業必須先符合本市之規定，才能繼

續使用管線。 

 

二、 本市工業管線災害特性 

(一) 石化工業是本市重要的產業之一，北高雄的後勁、

楠梓、大社、仁武，往南至大寮大發工業區、前

鎮儲運所，再到南高雄林園、小港、大林蒲，這

些地區的地下工業管線是複雜且相連。 



 

 

 

(二) 經濟部執行「協助地方政府加強地下工業管線維

護管理計畫」，對本市全面進行廠區外地下管線查

核，統計本市管線約有 439 條。石化(工業)管線

分為 8 個管束(表 1)，總共有 89 條，其中 3 條為

81 氣爆管線已被本府斷管。 

(三) 埋設管線、下水道或交通建設，在施工前未與管

線業者聯繫、套繪、確認既有管線位置，直接施

工可能影響既有管線，對周遭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有重大影響。 

表 1 高雄地區地下管線管束路徑簡表 

管束分組 管線路徑 

管束一 

 高煉學專路183 市道183 乙市道

青年路二段三多路凱旋路臺 17

線鎮海路興仁路中油前鎮儲運

所。 

管束二 

 中油前鎮廠興仁路臺 17 線中油

林園廠。 

 中油前鎮廠新生路漁港路臺 17

線中林路沿海四路臺17線中油

林園廠。 

 中油大林廠中林路臺 17 線中鋼

路大業北路台機路光和路平和

二路東亞南路亞大路新生路漁

港南三路口。 



 

 

管束三  中油前鎮廠擴建路臺 17 線中油

林園廠。 

管束四  中油大林廠沿海四路南星路口轄區

止沿海公路中油林園廠。 

管束五  中油林園廠工業一路溪州一路潮

州寮排水幹道潮寮路長春大發廠。 

管束六 

 永宏巷鳳仁路水管路美庄路 17

巷高屏大橋瓦厝街臺21線萬大

橋潮寮路建業路華中路石化一

路林園大排。 

管束七 

 中油大林廠中利路中林路東林路

北林路博學路營口路高鳳路

過埤路鳳頂路國泰路一、二段青

年路、自由路口轄區青年路二段建

國路二段183 市道學專路中油高

煉廠。 

管束八 

 高煉學專路183 市道經建路仁大

工業區興工路永宏巷183 市道

水管路臺塑。 

 高煉學專路183 市道鳳仁路 283 巷

臺塑。 

 高煉廠水管路竹楠路竹工二巷

和桐。 
(資料來源：高雄市經濟發展局；104 年 6 月 9 日公告) 

 

 



 

 

(四) 管線穿過箱涵、跨越暗渠易腐蝕與洩漏，洩漏物

質經箱涵或暗渠擴散，會擴大災害範圍、增加災

害風險。 

(五) 管線落實定期檢測與維護保養，當管線發生障礙，

操作及緊急應變人員能立刻發現異常、即時控制

問題、避免災害發生 

(六) 管線輸送物質若變更，必須落實安全管理並將相

關資料通報主管機關備查，避免發生事故時應變

錯誤，釀成災害造成傷亡。 

 

  依據本市環保局提供之圖資資料，以及參照經濟

發展局工業管線查詢系統，產出本市工業管線相關風

險範圍圖資如圖 1 與圖 2。 



 

 

 

圖 1 高雄市地區工業管線潛勢範圍圖(低機率) 
(圖資來源：高雄市政府環保局；104 年 10 月更新) 



 

 

 

圖 2 高雄市地區工業管線潛勢範圍圖(高機率) 

               (圖資來源：高雄市政府環保局；104 年 10 月更新) 

 

 



 

 

     
 

歷史災害 

 

 
 

 



 

 

103年 8月 1日高雄石化氣爆事件 

  民國 103 年 7 月 31 日，約在晚間 8 點，本市工業

管線發生丙烯洩漏事故。第一時間，負責輸出端的華

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接收端的李長榮化學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社廠，雙方皆未察覺管線異常洩漏，

導致現場人員無法確認洩漏物質種類與管線位置，並

且管線穿過箱涵，丙烯流往地下排水箱涵，在凌晨開

始一連串爆炸，於三多、凱旋、一心路一帶，這六公

里的範圍內，滿目瘡痍、損傷慘重。 

 

圖 3 高雄市 81 氣爆資訊地圖 
(圖資來源：高雄氣爆資訊網；104 年 8 月 3 日更新) 



 

 

  高雄 81 石化氣爆共造成 32 死亡，321 輕重傷，

財產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經濟部執行「協助地方政

府加強地下工業管線維護管理計畫」查核及地下管線

安全管理諮詢小組之建議，發現幾項重大問題，說明

如下： 

(一) 未建立管束區域聯防：由於地下工業管線以管束

設置，管線災害交互影響，缺乏整合性規劃，致

異常發生當下無法正確有效應變。 

(二) 輸送/接收兩端監測資訊缺乏有效整合：缺乏即

時監測管線輸送/接收兩端壓力與流量等數據之

管線資訊整合管理系統，致異常發生當下無法即

時有效判斷，延誤應變時效。 

(三) 缺乏廠外管線風險管控制度：未依廠外地下工業

管線特性，建立有效風險管理機制，如：洩漏風

險評估、管線完整性管理等。 

(四) 缺乏管線管理機制：地下工業管線輸送確有物質

變更之現況，又管線停用、廢止或汰換亦事涉變

更風險，惟均無相關法令規範。 

(五) 缺乏完整管線檢測維護制度：僅執行例行性管線

定期巡檢，未能依據管線風險分析，執行管線維

護汰換與管理。 

(六) 無完整之檢測方式：陰極防蝕電位檢測僅為管線

外部防蝕作法之確認，無法確切掌握管線整體之

安全性。 

 



 

 

(七) 安全文化未落實：現行地下管線管理多流於形式，

顯示管線安全管理未能納入工廠安全文化。 

(八) 作業程序未落實：現行管線運輸操作、巡檢及檢

測多流於形式，其異常處理、檢討改善及後續追

蹤等落實度不足，與廠內製程風險管理存有落

差。 

(九) 偵檢應變能力不足：未能有效即時鑑認洩漏物種，

地下管線洩漏時之專用應變器材不足，無法於事

故當下 即時取得並快速達成應變任務。 

(十) 人員訓練不足：現行管線巡檢及檢測多為委外辦

理，自廠人員缺乏相關風險概念及專業。 

 

 

 

 

 

 

 

 



 

 

氣爆前後比對圖                  (圖片來源:聯合報) 

圖 1 一心一路與凱旋路口 

圖 2 凱旋三路與二聖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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